
此乃要件  請即處理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閣下對本補充通函任何方面或應採取之行動如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股票經紀、其他持牌
證券交易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將名下的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全部售出或轉讓，應立即將本通函送交買
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的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商，以便轉交買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 僅供識別

（股份代號：03993）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之通函有關建議發行公司債券之

補充通函
及

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本補充通函應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之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之通函
一併閱讀。有關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一時正假座中國河南省洛陽市
洛龍區開元大道239號鉬都利豪國際飯店國際會議廳舉行之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之經修
訂通告載於本補充通函第17至23頁。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應與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
之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一併閱讀。

由於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寄發適用於股東周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並無包括經修訂股東周年
大會通告所載之決議案，因此本公司已製備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並隨本補充通函寄發。有關適
用於股東周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之適用規則，請參閱「董事會函件」中「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
告及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一段。

就H股股東而言，不論 閣下能否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務請將適用於股東周年大會之代表委
任表格按其上印列的指示填妥，並須儘早且無論如何最遲於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
行時間24小時前（即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一時正）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
樓。填妥及交回適用於股東周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及於會上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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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股份代號：03993）

執行董事：
李朝春（董事長）
李發本

非執行董事：
馬 輝（副董事長）
袁宏林

程雲雷

獨立非執行董事：
白彥春

徐 珊

程 鈺

註冊辦事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河南省

洛陽市

欒川縣

城東新區

畫眉山路

伊河以北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香港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54樓

敬啟者：

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

之通函有關建議發行公司債券之

補充通函

及

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緒言

本補充通函應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之公告（「該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

十八日之通函（「該通函」）一併閱讀。本補充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擬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提呈有關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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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建議發行公司債券的特別決議案的相關詳情，及向 閣下發出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之經

修訂通告（「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除文義另有所指外，該公告及該通函所界定之詞彙與本補充通函所用之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公司章程第77條，當本公司召開股東大會，單獨或者合併持有本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東，

可以在股東大會召開十(10)日前提出臨時提案並書面提交會議主席。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董

事會收到鴻商控股之書面通知，提出（其中包括）發行本金總額不超過人民幣80億元之公司債券。

根據來自鴻商控股之通知，鴻商控股建議於股東周年大會向股東提呈有關發行公司債券之決議

案。為提高資金管理之靈活度及效率，董事會根據公司章程及相關的法律及法規，於股東周年大

會向股東提呈有關發行公司債券之額外決議案。

根據中國法律及公司章程，建議發行公司債券須待股東以特別決議案之方式批准及取得相關中國

監管機關批准後方可作實。

建議發行公司債券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之條件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及《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等

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之規定，結合公司自身實際經營情況，經本公司自查，認為公司符

合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之條件，具體情況說明如下：

1. 公司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關於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之有關規定：

a. 股份有限公司之淨資產不低於人民幣30,0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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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b. 累計債券餘額不超過公司淨資產之40%；

c.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潤足以支付公司債券一年之利息；

d. 籌集之資金投向符合國家產業政策；

e. 債券之利率不超過國務院限定之利率水平；

f. 國務院規定之其他條件；及

g. 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籌集之資金，必須用於核准用途，不得用於彌補虧損和非生產性

支出。

2. 公司不存在《公司債券發行與交易管理辦法》關於不得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之情況：

a. 最近三十六個月內公司財務會計文件存在虛假記載，或公司存在其他重大違法行為；

b. 本次發行申請文件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c. 對已發行之公司債券或者其他債務有違約或者遲延支付本息之事實，仍處於繼續狀

態；及

d. 嚴重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其他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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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建議發行公司債券

建議發行公司債券（倘進行）之詳情如下：

(1) 發行規模： 不超過人民幣80億元（視乎本公司資金需求及發行時市場情

況而定）

(2) 面值及發行價格： 公司債券的面值為每份人民幣100.00元，而每份公司債券將

按面值發行（即人民幣100.00元）

(3) 結構及期限： 不超過8年（包括第8年）及可能包括一段或數段期限。公司債

券之具體期限及結構將由董事會根據發行時市場情況釐定

(4) 票息： 票面利率將由董事會及公司債券之主承銷商根據發行時市場

情況釐定，並在發行時於發行文件中披露

(5) 發行方式： 將採取公開發行方式發行，並可能以一批或分批形式發行

(6) 股東之優先購買權： 股東無權優先購買公司債券

(7) 贖回或購回安排： 待股東批准後，董事會將根據發行時市場情況釐定為公司債

券訂立贖回或購回安排

(8) 擔保安排： 待股東批准後，擔保安排將由董事會根據發行時市場情況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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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9) 所得款項用途： 待股東批准後，發行公司債券所得款項將用於償還債項及補

充本公司之資金，而所得款項之具體用途將由董事會按本公

司之資金需求及股東擬授出之授權範圍釐定

(10) 償還公司債券之本金及 

利息之措施：

倘本公司預計未能於到期時償還公司債券之本金及╱或利

息，或於到期時拖欠公司債券之本金及╱或利息付款，待於

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後，董事會將獲授權採取以下措施：

a) 不向股東分派利潤；

b) 暫緩重大對外投資、收購兼併等資本性支出項目的實

施；

c) 調減或停發董事及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之工資及獎

金；及

d) 不進行任何主要負責人員之調職

(11) 上市安排： 完成發行公司債券後，在符合上市規定之情況下，本公司將

申請公司債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經相關監管機關批

准，公司債券亦可於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上市

(12) 決議案有效期： 有關建議發行公司債券之決議案將自決議案在股東周年大會

上獲股東批准之日起計24個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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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保有效及有序實施建議發行公司債券，董事會建議由股東授權處理有關建議發行公司債券之

事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1) 依據法律法規及證券監管機關之相關規定，制定發行公司債券之具體方案（包括其修訂及調

整），包括但不限於發行規模、期限、利率或其他釐定基準、認購方式、認購對象、發行時

機、發行安排（包括是否分批發行公司債券、批數及每批之發行規模）、是否制訂購回及贖

回條款、擔保安排、評級安排、還本付息安排、公司債券上市及決定募集資金具體用途等

與發行有關之一切事宜；

2) 決定及委聘中介機構以協助本公司發行公司債券；

3) 負責實施及執行公司債券之發行、上市及發行後之上市申請，包括但不限於制定、授權、

簽署、執行、修改及完成所有相關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募集說明書、承銷協議、債券受託管

理協議、上市協議、各類公告及其他法律文件等）以及根據法律、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作

出相關資料披露；

4) 選擇公司債券之受託人，簽署及執行《債券受託管理協議》以及制定《債券持有人會議規則》

之條款及條件；

5) 倘中國監管機關對發行公司債券之政策或市場情況發生任何變化，則除根據相關法律、法

規及公司章程之規定須於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之事宜外，根據相關監管機關之意見對公

司債券之發行方案作出適當調整；及

6) 辦理任何其他與公司債券發行及上市相關之事宜。

建議授權將自於股東周年大會上獲股東批准當日起至上述授權事宜完成當日止有效及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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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資金用途

建議發行公司債券之募集資金擬用於償還本公司債務及補償營運資金。董事會認為，建議發行公

司債券將有利於優化公司債務結構，降低短期償債壓力，提高資金使用的靈活性。董事會認為，

發行公司債券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因此，董事會建議股東於股東周年大會上投票贊成

有關公司債券之特別決議案。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公司管理層結合本公司最近三年及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最近一期(「報告期間」)

的合併財務報表，以下載列有關本公司資產結構、負債結構、償債能力及盈利能力之討論及分

析。

1. 資產結構分析

單位：萬元（人民幣）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流動資產 2,071,095.72 23.51% 1,980,295.62 22.47% 1,573,175.96 50.94% 1,476,485.68 52.63%

非流動資產 6,737,737.39 76.49% 6,834,388.24 77.53% 1,514,876.89 49.06% 1,329,001.96 47.37%        

資產總計 8,808,833.11 100.00% 8,814,683.86 100.00% 3,088,052.85 100.00% 2,805,487.64 100.00%
        

於報告期間，公司資產總額呈上升趨勢，其中二零一六年末資產規模同比大幅上漲主要是

期內完成巴西鈮磷業務及剛果（金）銅鈷業務的收購並將相應資產納入合併報表所致。公司

目前的資產構成符合公司現有的經營特點，結構穩定反映了公司業務模式較為成熟，與公

司的基本情況相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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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動資產分析

單位：萬元（人民幣）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 (%) (%) (%)

貨幣資金 1,030,275.61 11.70 997,022.41 11.31 1,041,447.93 33.73 932,558.10 33.24

以公允價值計量 

且其變動計入 

當期損益的 

金融資產 5,333.09 0.06 5,559.90 0.06 483.80 0.02 – –

應收票據 100,948.30 1.15 95,086.16 1.08 60,207.98 1.95 115,814.00 4.13

應收賬款 190,567.36 2.16 146,180.72 1.66 74,425.32 2.41 85,135.88 3.03

預付款項 48,130.68 0.55 29,557.21 0.34 22,710.51 0.74 27,245.03 0.97

應收利息 4,386.49 0.05 4,049.28 0.05 8,629.78 0.28 5,529.55 0.20

其他應收款 117,654.60 1.34 114,703.93 1.30 12,006.29 0.39 4,894.96 0.17

應收股利 – – – – – – 6,122.65 0.22

存貨 508,957.83 5.78 508,276.75 5.77 59,250.36 1.92 43,275.46 1.54

其他流動資產 64,841.75 0.74 79,859.26 0.91 294,013.98 9.52 255,910.05 9.12        

流動資產合計 2,071,095.72 23.51 1,980,295.62 22.47 1,573,175.96 50.94 1,476,485.68 52.63
        

於報告期間，公司流動資產的主要構成為貨幣資金、應收賬款及存貨，截至二零一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

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上述科目合計佔流動資產比例分別為71.86%、74.70%、83.40%及

83.52%。公司二零一六年末流動資產比例較二零一五年末降幅較大，主要是公司於二零

一六年內收購巴西鈮磷業務及剛果（金）銅鈷業務，導致公司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等非流動

資產大幅度增加，流動資產比例因此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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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非流動資產分析

單位：萬元（人民幣）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 (%) (%) (%)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296,756.78 3.37 300,060.25 3.40 237,316.53 7.68 0.49 0.00

長期股權投資 119,356.00 1.35 119,149.93 1.35 126,050.74 4.08 148,456.59 5.29

固定資產 2,677,771.79 30.40 2,727,292.13 30.94 449,524.85 14.56 498,350.23 17.76

在建工程 70,742.03 0.80 69,535.90 0.79 47,867.95 1.55 37,252.46 1.33

無形資產 2,414,293.26 27.41 2,450,131.40 27.80 383,602.70 12.42 391,583.81 13.96

商譽 110,892.59 1.26 111,480.36 1.26 0.00 – 0.00 –

長期待攤費用 11,998.09 0.14 11,524.74 0.13 12,447.47 0.40 11,522.18 0.41

遞延所得稅資產 39,155.02 0.44 43,212.14 0.49 41,293.67 1.34 30,782.52 1.10

其他非流動資產 564,259.54 6.41 575,039.60 6.52 189,267.27 6.13 180,279.89 6.43

存貨 432,512.29 4.91 426,961.79 4.84 27,505.71 0.89 30,773.78 1.10        

非流動資產合計 6,737,737.39 76.49 6,834,388.24 77.53 1,514,876.89 49.06 1,329,001.96 47.37
        



– 10 –

董事會函件

於報告期間，公司非流動資產以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商譽為主。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

三十一日，上述科目合計佔非流動資產比例分別為66.96%、55.00%、77.39%及77.22%。

二零一六年末公司商譽同比大幅上漲主要是當期內收購巴西鈮磷業務及剛果（金）銅鈷業務

所致，公司本次收購巴西鈮磷業務、剛果（金）銅鈷業務的合併成本及商譽情況如下：

單位：萬元（人民幣）

合併成本 巴西磷業務 巴西鈮業務

剛果（金）

銅鈷業務

現金 555,490.79 563,867.42 1,810,082.27

或有對價 – – 4,515.81

合併成本合計 555,490.79 563,867.42 1,814,598.09

減：取得的可辨認淨資產公允價值

份額 409,778.52 339,493.34 1,857,688.92

取得對巴西鈮磷業務 

債權 38,397.35 224,374.08 –

商譽╱合併成本小於取得的可辨認

淨資產公允價值份額的金額 107,314.92 – -43,0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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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債結構分析

單位：萬元（人民幣）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金額 佔比

(%) (%) (%) (%)

短期借款 377,002.80 7.09 437,243.35 8.13 290,619.91 22.25 30,595.00 2.37

以公允價值計量且其

變動計入當期損益

的金融負債 379,355.08 7.14 282,144.18 5.24 150,591.05 11.53 99,869.07 7.74

應付票據 51,750.00 0.97 66,000.00 1.23 78,273.00 5.99 15,690.00 1.22

應付賬款 85,800.84 1.61 74,150.83 1.38 23,737.64 1.82 19,279.38 1.49

預收款項 26,632.08 0.50 5,186.75 0.10 3,778.19 0.29 7,678.09 0.59

應付職工薪酬 30,537.08 0.57 35,482.22 0.66 11,352.09 0.87 13,777.76 1.07

應交稅費 11,652.20 0.22 5,786.12 0.11 -12,361.24 -0.95 20,778.92 1.61

應付利息 13,197.92 0.25 18,368.42 0.34 5,394.29 0.41 4,706.29 0.36

應付股利 2,788.58 0.05 2,788.58 0.05 2,788.58 0.21 2,788.58 0.22

其他應付款 110,483.63 2.08 141,677.58 2.63 20,840.43 1.60 25,331.38 1.96

一年內到期的 

非流動負債 270,600.00 5.09 258,449.74 4.80 249,489.97 19.10 57,827.75 4.48

其他流動負債 230,196.24 4.33 270,889.72 5.03 52,389.64 4.01 1,665.17 0.13        

流動負債合計 1,589,996.46 29.91 1,598,167.48 29.70 876,893.53 67.12 299,987.38 23.24
        

長期借款 2,302,776.60 43.32 2,337,687.99 43.44 194,158.64 14.86 416,092.00 32.23

應付債券 200,000.00 3.76 200,000.00 3.72 200,000.00 15.31 543,872.29 42.13

預計負債 175,258.80 3.30 175,779.37 3.27 29,090.82 2.23 28,094.98 2.18

遞延所得稅負債 991,008.27 18.64 1,005,512.79 18.69 – – – –

其他非流動負債 57,171.84 1.08 63,843.53 1.19 6,240.75 0.48 2,987.62 0.23        

非流動負債合計 3,726,215.52 70.09 3,782,823.68 70.30 429,490.21 32.88 991,046.89 76.76
        

負債合計 5,316,211.97 100.00 5,380,991.16 100.00 1,306,383.74 100.00 1,291,034.2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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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司的負債總額分別為人民幣1,291,034.27萬元、人民幣

1,306,383.74萬元、人民幣5,380,991.16萬元及人民幣5,316,211.97萬元，負債總額的增長態

勢與資產總額變化趨勢基本相符。

公司流動負債合計佔總負債比例分別為23.24%、67.12%、29.70%及29.91%，公司負債結

構的變化與公司經營情況相符。二零一五年末，公司負債結構中流動負債佔比較大，主要

原因(i)一方面為長期借款隨著到期日臨近轉入一年內到期的非流動負債核算，及(ii)另一方

面二零一五年末短期借款規模相比二零一四年末亦大幅上漲。

公司非流動負債主要構成為長期借款、應付債券及遞延所得稅負債，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上述科目合計金額分別為人民幣959,964.29萬元、人民幣394,158.64萬元、

人民幣3,543,200.78萬元及人民幣3,493,784.88萬元，佔非流動資產比例分別為96.86%、

91.77%、93.67%及93.76%。公司二零一六年末非流動負債規模大幅度上升主要是公司為收

購巴西鈮磷業務、剛果（金）銅鈷業務增加大規模長期借款所致。

5. 盈利能力分析

單位：萬元（人民幣）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一月至三月 二零一六年度 二零一五年度 二零一四年度

營業總收入 578,253.03 694,957.10 419,683.96 666,238.21

營業成本 358,953.22 462,381.81 262,244.82 387,142.98

銷售費用 4,970.67 9,061.94 8,467.28 9,981.75

管理費用 21,095.43 71,473.47 35,717.39 44,835.21

財務費用 40,991.50 40,766.84 4,618.21 18,169.76

營業利潤 149,316.23 75,116.86 72,726.68 213,819.00

利潤總額 149,307.70 119,014.13 68,281.84 214,806.01

淨利潤 99,870.04 101,923.84 70,310.84 180,020.18

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59,722.04 99,804.06 76,116.01 182,4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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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公司實現營業收入分別為人民幣666,238.21萬元、人民幣419,683.96萬元、人

民幣694,957.10萬元及人民幣578,253.03萬元，實現淨利潤分別人民幣180,020.18萬元、人

民幣70,310.84萬元、人民幣101,923.84萬元及人民幣99,870.04萬元。公司所在的有色採礦

業具有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受金屬產品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較大。但公司積極通過海外收

購，成功實現多元化的戰略佈局，同時對營運管理進行了有效的改善，有效地對沖了市場

需求低迷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6. 現金流量分析

單位：萬元（人民幣）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一月至三月 二零一六年度 二零一五年度 二零一四年度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42,724.54 291,482.64 135,877.19 363,504.71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20,025.51 -2,764,799.07 -16,550.80 -407,925.81

籌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0,312.70 2,399,069.00 207,419.82 428,925.0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增加額 11,601.10 -56,195.42 335,658.13 382,099.78

於報告期間，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分別為人民幣363,504.71萬元，人民幣

135,877.19萬元，人民幣291,482.64萬元和人民幣142,724.54萬元。公司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入主要為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出主要是購買商

品、接受勞務支付的現金，公司現金流轉正常。為積極拓展公司業務、擴大企業規模，公

司適當進行投資，於報告期間投資活動現金流量淨額均為負數且波動較大，這一狀況與公

司開展的業務所處的發展階段較為相符。除二零一七年第一季外，公司籌資活動淨現金流

量均為正數且規模較大，主要原因是公司在業務開展、規模擴張過程中擴大融資規模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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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償債能力分析

項目

二零一七年

一月至三月 二零一六年度 二零一五年度 二零一四年度

流動比率 1.30 1.24 1.79 4.92

速動比率 0.98 0.92 1.73 4.78

資產負債率（合併口徑） 60.35% 61.05% 42.30% 46.02%

資產負債率（母公司口徑） 52.28% 51.40% 31.07% 37.81%

應收賬款周轉率（次） 3.43 6.30 5.26 8.04

存貨周轉率（次） 0.71 1.63 5.12 6.18

於報告期間，公司資產負債率、流動比率均在合理範圍內。二零一六年，公司存貨期末餘

額比年初數增加人民幣449,026.39萬元，增加比例為757.85%，主要是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度

收購子公司存貨增加，導致存貨周轉率下降。從長期償債指標來看，公司二零一六年末資

產負債率因收購巴西鈮磷業務、收購剛果（金）銅鈷業務長期借款大幅上漲從而導致資產負

債率同比大幅上漲，但總體而言公司資產負債率水平仍保持在相對合理的水平。

未來業務目標

公司屬於有色金屬採礦業，主要從事銅、鉬、鎢、鈷、鈮、磷等礦業的採選、冶煉、深加工等業

務，擁有較為完整的一體化產業鏈條，是全球前五大鉬生產商及最大鎢生產商之一、全球第二大

鈷、鈮生產商和全球領先銅生產商，同時也是巴西境內第二大磷肥生產商。

公司的願景是打造一家受人尊敬的國際化資源公司。致力於：鞏固和保持現有業務極具競爭力的

成本優勢，持續降低成本、改善管理、提高效率、內部挖潛；持續管理和優化資產負債表，合理

安排融資結構，降低資金成本；確保境外業務平穩運營的同時，發掘並發揮業務協同效應，憑藉

本公司規模、產業鏈、技術、資金、市場和管理方面的綜合競爭優勢和多元化的融資平台；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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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變為主線，積極推進資源收購，優先併購和投資位於政局穩定地區具有良好

現金流的優質成熟資源項目，「產融並舉」加速公司發展。

對外擔保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公司對外擔保總額約為人民幣231.97億元，全部是為公司直接或

間接控制的全資子公司提供的擔保。不存在逾期擔保，也不存在違規提供擔保的情形。

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及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

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載於本補充通函第17至23頁。該經修訂通告應與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

十二日之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一併閱讀。

由於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寄發適用於股東周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首份代表委任表格」）

並無包括鴻商控股所提呈之決議案，因此本公司已製備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經修訂代表委任表

格」），並隨本補充通函寄發。新增決議案載於本補充通函第17至23頁之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

告。

就H股股東而言，不論 閣下能否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務請將適用於股東周年大會之代表委

任表格按其上印列的指示填妥，並須儘早且無論如何最遲於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

行時間24小時前（即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一時正）交回本公司於香港的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

樓。填妥及交回適用於股東周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後， 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會

或其任何續會及於會上投票。

尚未向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首份代表委任表格的H股股東如希望委任代表代其出席股

東周年大會、於會上發言及投票，則應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在此情況下，不應向本公司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首份代表委任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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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將首份代表委任表格交回本公司之H股股東請注意：

(i) 如沒有向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首份代表委任表格（如填寫

正確無誤）即被視作該股東交回之有效代表委任表格。H股股東以此方式委任之代表將有權

對股東周年大會上正式提呈之任何決議案（包括本補充通函所附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中

所載並正式提呈之決議案）自行酌情投票或放棄投票，惟股東以首份代表委任表格表明其投

票意向的決議案則除外。

(ii) 若於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24小時前（「截止時間」）向本公司H股股份

過戶登記處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該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如填寫正確無誤）將撤銷及

取代其之前交回之首份代表委任表格，而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即被視作該H股股東交回之

有效代表委任表格。

(iii) 若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於截止時間後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或於截止時間前送

達但未正確填寫，則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下的代表委任將告無效。H股股東以首份代表委

任表格（如填寫正確無誤）委任之代表將有權以上文(i)所述的方式投票，猶如未向本公司H

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因此，謹請H股股東小心填寫經修訂代表委

任表格，並於截止時間前向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

推薦建議

董事會認為，有關建議發行公司債券及載於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之決議案符合本公司及其股

東的最佳整體利益。因此，董事會建議股東投票贊成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中所載於股東周年

大會上提呈的決議案。

此致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朝春

董事長

謹啟

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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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03993）

經修訂股東周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下午

一時正假座中華人民共和國河南省洛陽市洛龍區開元大道239號鉬都利豪國際飯店國際會議廳舉

行股東周年大會，藉以審議及酌情通過下列本公司決議案（無論有否修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通告所用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五月十八日的通函（「該通函」）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六

月七日的補充通函（「補充通函」）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普通決議案

1.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財務決算報告〉的議

案》。」

2.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財務報告〉的議案》。」

3.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董事會報告〉的議案》。」

4.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度監事會報告〉的議案》。」

5. 「接收及審議《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六年年報〉的議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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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審議及批准《關於〈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財務預算報告〉的議

案》。」

7. 「審議及批准《關於續聘二零一七年度外部審計機構及其酬金安排的議案》。」

特別決議案

8. 「審議及批准《關於對直接或間接全資子公司提供經營性貸款擔保的議案》。」

9. 「審議及批准《關於增加境外發行債券額度及延長授權期限的議案》。」

普通決議案

10. 「審議及批准《關於開展套期保值業務的議案》。」

11. 「審議及批准《關於給予公司董事會派發二零一七年度中期及季度股息授權的議案》。」

特別決議案

12. 「審議及批准以下關於建議授予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回購本公司H股股份（「H股股份」）之

一般性授權的議案：

(a) 在下文(b)及(c)段的規限下，批准本公司董事於有關期間（定義見下文(d)段）內按照中

國政府或證券監管機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或任何其他政府

或監管機構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及規例及╱或規定，行使本公司全部權力在香港

聯交所回購已發行H股股份；

(b) 根據上文(a)段的批准，在有關期間獲授權回購的H股股份數目不得超過於本決議案獲

通過當日已發行H股股份數目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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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上文(a)段的批准須待下列條件獲達成後，方為作實：

(i) 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第一次A股股東類別會議（或其續會日期（如適用））及二

零一七年第一次H股股東類別會議（或其續會日期（如適用）），以與本段（惟本

(c)(i)分段除外）所載決議案的相同條款通過特別決議案；

(ii) 本公司已按照中國法律、法規及規例的規定取得全部有權監管機構（如適用）所

須的批文；及

(iii) 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條所載的通告程序，本公司任何

債權人並無要求本公司清償債務或就任何尚欠債權人的款項提供償債擔保（或

如本公司任何債權人要求本公司清償債務或提供償債擔保，本公司已全權決定

清償債務或就有關欠款提供擔保）；

(d) 就本特別決議案而言，「有關期間」乃指本特別決議案獲通過當日起至下列較早時限

止期間：

(i) 本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或

(ii) 本公司股東於任何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撤回或修訂本特別決議案所述的

授權之日；及

(e) 在取得所有中國相關政府機構批准回購該等H股股份的情況下，授權董事會：

(i) 制定並實施具體回購方案，包括但不限於回購價格、回購數量等，決定回購時

機、回購期限等；

(ii) 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和公司章程規定通告債權人並進行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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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開立境外股票賬戶並辦理相應外匯變更登記手續；

(iv) 根據監管機構和上市地證券交易所的要求，履行相關的批准、備案程序；

(v) 辦理回購股份的註銷事宜，減少註冊資本，對公司章程有關股本總額、股權結

構等相關內容進行修改，並履行中國境內外法定的有關登記、備案手續；及

(vi) 簽署及辦理其他與回購股份相關的文件及事宜。」

13. 「審議及批准《關於公司符合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條件的議案》。」

14. 「審議及批准《關於公開發行公司債券方案的議案》。」

14.01.「發行規模」

14.02.「債券票面金額及發行價格」

14.03.「債券品種及期限」

14.04.「債券利率」

14.05.「發行方式」

14.06.「向公司股東配售的安排」

14.07.「贖回或回售條款」

14.08.「擔保情況」

14.09.「募集資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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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0.「償債保障措施」

14.11.「上市場所」

14.12.「決議的有效期」

15. 「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本次公開發行公司債券事項的議

案》。」

有關上述決議案詳情，請參閱該通函及補充通函。

承董事會命

洛陽欒川鉬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李朝春

董事長

中國河南省洛陽市，二零一七年六月七日

於本通告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朝春先生及李發本先生；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馬輝先

生、袁宏林先生及程雲雷先生；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白彥春先生、徐珊先生及程鈺先

生。

附註：

(1) 本經修訂通告應與該通函及補充通函一併閱讀。

(2) 欲親身或委託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H股股東須於大會召開二十日前（即二零一七年六月八日（星
期四）前），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寄發的股東周年大會H股股東回執（「該回執」）以專人、郵寄
或傳真方式送回本公司位於中國主要營業地點的董事會辦公室。本公司董事會辦公室的聯繫資料載
於下文附註(9)。為免生疑，該回執將為股東周年大會的有效回執。

(3) 代表委任表格

由於在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寄發適用於股東周年大會的首份代表委任表格並無載列本經修訂通告
所載的若干資料，因此本公司已製備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並隨附於本經修訂通告。

(a) 各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均有權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代其出席臨時股
東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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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股東可以書面形式委任代表（即使用隨附的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須經
委託人或獲其書面正式授權的人士簽署，或若委託人為法人團體，則應加蓋法人團體印章或
由其董事或獲正式授權的其他人士簽署。若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由委託人授權他人簽署，則
該授權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經公證。

(c) 就H股股東而言，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及經公證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如適用）必須不遲
於股東周年大會（不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一時正，或倘股東周年大會續
會，則不少於舉行股東周年大會續會指定時間24小時前）舉行時間24小時前以郵遞或傳真方式
送達（只限於H股股東）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地址已於下文附註(8)列明），方為有效。

(d) 已向本公司提交首份代表委任表格的H股股東應注意：

i) 倘無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送達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則首份代表委任表格（如
正確填妥）將被視為H股股東提交的有效代表委任表格。H股股東就此委任的代表將有
權就正式提呈股東周年大會（包括（倘正式提呈）補充通函隨附的股東周年大會經修訂通
告所載的決議案）的任何決議案自行酌情投票或放棄投票，惟股東已在首份代表委任表
格指明其投票意向的該等決議案則除外。

ii) 倘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於舉行股東周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時間24小時前送達本公
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則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如正確填妥）將撤銷並取代股東先前
提交的首份代表委任表格。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將被視為H股股東提交的有效代表委任
表格。

iii) 倘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於截止時間後送達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或於截止時間前
送達但未正確填寫，則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下的代表委任將告無效。H股股東以首份代
表委任表格（如正確填妥）委任之代表將有權以上文(i)所述的方式投票，猶如未向本公
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因此，謹請H股股東小心填寫經修訂
代表委任表格，並於截止時間前向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交回經修訂代表委任表
格。

(e) 填妥及交回首份代表委任表格或經修訂代表委任表格後，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周年大
會或任何續會並於會上投票。

(4)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要求，除主席以誠實信用的原則作出決定，容許純粹有關程序或行政事宜的決議
案以舉手方式表決外，大會上所有決議案將以投票方式進行表決，而投票結果將按照香港上市規則
規定刊載於香港聯交所的網站。

(5) H股股東或其代表出席股東周年大會時必須出示其身份證明。若委任代表出席，該代表還應出示其
代表委任表格或委託書及授權書（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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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確定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H股股東名單，本公司將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止期間（包括首尾兩日）暫停辦理H股股份過戶登記，
該期間將不辦理H股股份過戶手續。凡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名列本
公司H股股東名冊的H股股東均有權出席股東周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為使H股股東符合出席股東周
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並非以其名義登記的H股股東應填妥其有關股份過戶文件，連同相關H

股股票，務必於二零一七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三十分前送達本公司的香港H股股份過
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

室。

(7) 凡根據代表委任表格條款進行的表決，即使委託人已經去世或已喪失行為能力或代表委任表格已被
撤回或簽署代表委任表格的授權已被撤回，或代表委任表格所涉及的股份已轉讓，均為有效的表
決，除非本公司於股東周年大會召開前收到上述事宜的書面通告。

(8) 本公司的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為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及聯繫資料為：

香港
灣仔
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
17M樓
電話：(+852) 2862 8555

傳真：(+852) 2865 0990╱(+852) 2529 6087

(9) 本公司位於中國主要營業地點的董事會辦公室的地址及聯繫資料為：

中國
河南省
洛陽市
欒川縣
城東新區
畫眉山路
伊河以北
郵政編碼：471500

電話：(+86) 379 6865 8017

傳真：(+86) 379 6865 8030

(10) 股東周年大會預計不超過一日。出席股東周年大會的股東或代表的交通及住宿開支自理。



本通函（「通函」）的中、英文本已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chinamoly.com)。選擇透過本公司網

站收取本公司的公司通訊（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年報、財務摘要報告（如適用）、中期報告、中期

摘要報告（如適用）、會議通告、上市文件、通函及代表委任表格），及因任何理由以致在接收

載於本公司網站的公司通訊上出現困難的股東，可即時要求以郵寄方式獲免費發送通函的印刷

本。股東可隨時更改收取本公司之公司通訊的方式及語言版本的選擇。

股東可在給予本公司合理時間的書面通知，要求索取通函的印刷本或更改收取本公司之公

司通訊的方式及語言版本的選擇，該書面通知應交予本公司H股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

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M樓，或將該通知電郵至

chinamoly@computershare.com.hk。


